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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９ 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浙政发〔２０２０〕１４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根据《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规定，省政府决定授予李兰娟（个人）、张建锋团

队浙江科技大奖；授予“基于乙型肝炎特异性免疫应答机制的诊治新策略研究”等 ７ 个

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授予“天然药物先导化合物发现及其高效制备方法研

究”等 １０ 个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授予“面向海量多维数据的智能分析和处

理关键理论与方法研究”等 ２６ 个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授予“高质高效激光

表面改性技术及其工业应用”等 ３ 个项目浙江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授予“原创性新一

代模块化智能停车设备的研发及产业化”等 ４ 个项目浙江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授予

“类胡萝卜素的合成新技术”等 ４ 个项目浙江省技术发明奖三等奖；授予“云原生分布

式数据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ＤＢ”等 ２０ 个项目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授予“茶活性物质差

异化提制新方法及应用新技术”等 ７３ 个项目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授予“基

于智能物联和缺陷检测的软包装设备控制系统”等 １４７ 个项目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授予颜松远浙江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具体获奖项目和人员由省科技厅

公布）

希望获奖者珍惜荣誉、再接再厉、锐意进取、勇攀高峰，努力创造新的业绩。全省科

学技术工作者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省委十四届七次全会

精神，以获奖者为榜样，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加快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努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着力破解创新发展难题，为我省建

设“重要窗口”和高水平创新型省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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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中国（温州）、中国（绍兴）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的通知
浙政函〔２０２０〕５３ 号

温州市、绍兴市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中国（温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中国（绍兴）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８ 日

中国（温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

为全面推进中国（温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综试区）建设，根据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石家庄等 ２４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

〔２０１９〕１３７ 号）精神，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聚焦聚力高质量

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建设，按照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突出特色、培育品牌，开放合

作、协同发展的原则，加快综试区“一区一核多园”建设，创新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发展

模式，打造跨境电子商务产业生态链，助推温州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发展目标。通过“两大平台、六大体系、六大模式、六大载体”建设，构建“跨境

电子商务 ＋传统制造”创新发展引领区、跨境电子商务全球供应链创新引领区、全球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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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商品全渠道销售样本区、世界华商“双创”引领区，加速形成制造、交易、集货、支付、

物流、结算、结汇等全产业链，打造区域商贸中心城市。２０２０ 年底，“一区一核多园”框

架基本形成，培育和引进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企业、服务企业各 １０ 家以上，跨境电子

商务进出口总额达到 ２０ 亿元。到 ２０２２ 年，建成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集群 ２０ 个，促进传

统制造业和商贸业新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企业 １０００ 家，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总额达

到 １５０ 亿元。

（三）功能布局。采取“一区一核多园”空间布局。“一区”，即综试区，范围包括温

州市全域，涵盖温州市所有经工商注册且在综试区综合服务平台登记备案的企业和个

人。“一核”，即在温州综合保税区基础上，通过建立综试区综合服务平台，设立跨境电

子商务进出口通关平台，完善保税物流监管设施，建设汇集企业备案、通关、结汇、免

（退）税、仓储物流、身份认证、金融结算等在线服务的核心监管区。“多园”，即以产品

交易、支撑、孵化为基础的跨境电子商务线下载体，主要包括温州（鹿城）轻工产品交易

中心、全球进口商品贸易港、全球新型数字贸易港、全球华商“双创”侨贸港、温州综合

物流信息枢纽港。根据各自特色定位，赋予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进口商品网络分

销、物流运输、人才支撑、华商创业创新等服务功能。

二、主要任务

（一）打造两大平台。

１．打造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通过海关、税务、外

汇管理等部门的信息互换、监管互认和执法互助，链接金融、物流、电子商务交易、外贸

综合服务等各类企业，为企业提供线上报关、收付汇、免税申报等一站式服务。创新通

关便利化模式，实行简化申报、清单核放、汇总统计等模式，推行一地备案、全国共享等

措施。创新税收征管模式，推动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主体按规定办理涉税申报。创

新外汇监管制度，简化货物贸易收支手续，允许年度货物贸易收汇或付汇累计金额低于

２０ 万美元的小微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免于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鼓励企业直

接在银行开立外汇结算账户收付汇。创新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市场监管制度，打造

跨境电子商务质量安全试验区，努力实现从原产地到消费者的无缝监管。

２．打造线下综合产业园区监管平台。支持温州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建设

线下综合产业园区监管平台，建设监管网隔功能区和配套设备设施，对接线上综合服务

平台，健全公共服务平台运营机制，打造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贸易综合服务监管区。推

进监管平台配套园区建设，提供跨境电子商务全产业链服务，汇聚制造生产、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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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仓储物流、金融信保、风控服务等各类企业，推动生产要素和产业集聚，促进跨境

电子商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

（二）构建六大体系。

１．建立信息共享体系。依托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备案电子商务经营主体数据库与

政务数据库互联互通，建立多位一体的小微企业跨境电子商务信息合作机制和共享平

台，打通信息壁垒，实现各部门政务数据共享，为备案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流程的无纸化、

电子化、自动化管理和服务。

２．建立金融服务体系。发展跨境电子商务金融创新业务，鼓励与金融机构、非银行

支付机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供应链综合服务企业开展合作，利用跨境电子商务信

息可追溯的特点，为具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提供银行在线收付汇、在线

融资、在线保险等一站式金融服务。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使用跨境人民币结算规避汇率

风险。

３．建立跨境物流体系。融入义新欧班列物流大联盟，支持公共海外仓建设，提升温

州机场与台北、香港等地机场转运便捷度，探索发展航空转运、空海联运等多式联运模

式。引进知名电子商务企业的区域配送和运营中心、大型快递物流企业、第三方电子商

务自动化仓配服务商，吸引各类电子商务企业集聚。创新跨境电子商务及“快递出海”

模式，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与国际快递骨干企业强化境外资源共享，缩短市场拓展和

组网周期。

４．建立信用管理体系。依托综合服务平台，建立信用数据库，提供电子商务主体身

份识别、电子商务信用记录查询、商品信息查询、货物运输以及贸易信息查询等信用服

务。科学设计信用评价指标，制定备案电子商务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发布制度，建立健全

跨境电子商务信用体系。

５．建立统计监测体系。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和手段，对各类平台商

品交易、物流通关、金融支付等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运用，建立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

中心，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统计方法，实现跨境电子商务数据交换和汇集，建立健全跨境

电子商务统计监测体系，为政府监管和企业经营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６．建立风险防控体系。利用信息化技术和管理手段，强化涉外法律服务，构建上下

互动、内外联通的境外涉侨司法服务延伸网络，加强国际经贸风险研判分析，建立健全

风险评估、检测预警、应急处置“三位一体”的国际经贸风险防控体系，引导行业协会建

立跨境电子商务纠纷预警和处理机制，推进政府、行业、企业三方共同建设风险防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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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三）创新六大模式。

１．创新市场采购贸易融合模式。创新市场采购贸易机制，从产品制造、采购、分销、

物流运输、服务等环节，探索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子商务、一般贸易融合发展新模式。

２．创新产业集群“品牌出海”模式。依托温州制造优势，培育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品

牌，集聚网络交易流量，拓展国际市场，培育自主渠道和自主品牌。

３．创新进口贸易网销融合模式。发挥综试区保税仓储功能，向消费前端延伸，培育

网络消费市场和线下消费市场，通过“国际采购—保税备货—零售进口”一体化平台，

创新全球进口商品采购与分销、线上与线下融合发展新模式。

４．创新华商“双创”侨贸回归模式。发挥温州侨贸优势，健全内外联通机制，扩大

平台开放，吸引和便利世界华商交流、投资、创业、贸易，创新华商贸易与当地经济联动

发展新模式。

５．创新人才集聚孵化模式。加强政府、高校和企业合作，分类推进技能型、创业型、

管理型、领军型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形成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健全人才吸

引、培养、使用、流动和激励机制，创新人才孵化模式，构建专业化、社会化、国际化的跨

境电子商务人才集聚孵化体系。

６．创新产业孵化平台联动模式。完善公共服务和政策引领，优化园区物流、仓储、

培训、融资等配套服务，提供通关、物流、金融、人才等一站式综合服务，有效承接综试区

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功能，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网络交易平台和产业园区联

动发展。

（四）建设六大载体。

１．建设温州（鹿城）轻工产品交易中心。加快市场基础设施和组货基地建设，深化

全域联动，建设县（市、区）特色馆和侨贸展示交易平台。推动阿里巴巴国际站与市场

采购贸易平台双对接、双融合，加快市场采购贸易与跨境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推动港

口、侨贸与市场采购贸易相对接，引入国际一流物流仓储服务企业、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企业，促进跨境电子商务集货仓发展。推动鞋类、服装、眼镜、宠物用品、教玩具等轻工

产品转型升级，推动市场采购贸易企业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打造市场采购贸易与跨境电

子商务融合发展的生态体系。

２．建设全球进口商品贸易港。加快进口商品交易市场建设，完善物流仓储，设立商

品展示中心，开设线下实体展示店、体验店、新零售店，打造线上市场，引入进口商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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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全球进口商品采购与分销、线上与线下融合发展模式。建设电子商务进口商品主要

采购基地，全面推进进口商品全渠道销售样本区建设。

３．建设全球新型数字贸易港。以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为契机，引导数字贸易型企业入驻，吸引数字贸易型人才集聚，推动电子商务平

台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形成以平台交易、资源配置、模式创新和人才集聚为核心

的新零售创新、网红直播、数字贸易应用等基地，同步推进各县（市、区）电子商务产

业基地建设，促进产业孵化平台联动，打造集数字研发、分析、应用于一体的大型数字

贸易港。

４．建设全球华商“双创”侨贸港。以浙江（瑞安）侨贸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示范区为

载体，发挥温州内外联通优势，汇聚人才、资金、技术等各类优质要素，吸引全球华商交

流、投资、创业。积极引导区内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海

外华商合作，共建跨境电子商务营销网络，实施与海外资源的双向互动。健全公共服务

平台运营机制，促进华商贸易与当地经济联动发展，打造服装、鞋类、眼镜等华商供应链

采购基地，建设华侨创业创新集聚中心和进口商品集散中心。

５．建设温州综合物流信息枢纽港。以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建设为契

机，建设集物流数据、物流服务、行业监管、物流供应链数字化于一体的温州综合物流信

息枢纽港。推进三级配送物流网络体系建设，提供统一单证交换、货源集聚、运输调度、

多式联运、仓储调配、通关一体化、供应链优化等信息服务，打造海陆空多种运输方式高

效协同、运输信息全过程贯通、运输标准统一规范的物流信息枢纽港。

６．建设高质量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集群。依托瓯海眼镜、瑞安汽摩配、平阳宠物用品

等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发挥综试区资源与政策等优势，着力从主体培育、模式创新、

品牌打造、产业链构建、境外物流配送和营销服务体系建设以及监管服务创新等方面，

推进产业集群跨境电子商务普及应用。探索符合产业特点和发展模式的政策和创新举

措。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原则，建立省市联动推进机制。

省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对综试区建设重大政策、重大事项、重

大问题的统筹部署和协调。温州市要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工作保

障，扎实推进综试区建设。

（二）强化政策支持。省级有关部门要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加快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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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综试区发展的政策举措。温州市要结合实际复制推广前三批综试区建设的成功经

验，加快研究制定跨境电子商务促进政策，加大要素保障等支持力度。

（三）做好绩效评价。省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指导，适时对综试区

建设工作进行评估。温州市要向省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进展情况，

切实做好改革创新举措的风险评估和防范等工作。

中国（绍兴）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

为全面推进中国（绍兴）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综试区）建设，根据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石家庄等 ２４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

〔２０１９〕１３７ 号）精神，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聚焦聚力高质量

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建设，立足绍兴区位和产业集群优势，以开放引领、内外联动，

创新发展、政企联动，跨界融合、工商联动，全域推动、市县联动为原则，以“产业集群 ＋

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市场 ＋跨境电子商务”为特色，以“四平台、六体系、八机制”为核

心，构建具有绍兴特色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新模式，着力完善跨境电子商务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体制机制，加快提升绍兴集群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努力推动绍兴开

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特色定位。

１．聚焦“集群制造 ＋跨境电子商务”特色。发挥绍兴产业集群发达优势，深入实施

“双十双百”集群制造培育行动，深化纺织、伞业、珍珠、领带等省级产业集群跨境电子

商务发展试点，以产业集群为基础，以主体培育、品牌打造、产业链构建、服务体系建设

为抓手，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２．聚焦“专业市场 ＋跨境电子商务”特色。发挥绍兴专业市场发达优势，支持中国

轻纺城、大唐袜业城等专业市场，整合商户资源、线上资源和线下服务资源，以线上跨境

电子商务交易模式突破实体市场交易时空限制，以实体市场支撑跨境网货商品集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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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为企业提供跨境贸易整体解决方案，促进专业市场向线上线下互动、内外贸结合

方向转型升级。

（三）发展目标。聚焦两大特色，通过“四平台、六体系、八机制”建设，推动形成制

造、交易、集货、支付、物流、结算、收付汇等全产业链，努力把综试区建设成为全国跨境

电子商务和制造业集群融合发展的样板区。力争到 ２０２２ 年，形成以“十百千万”（打造

１０ 个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培育 １００ 家以上跨境电子商务龙头企业，新增 １０００ 家以

上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培养引进 １００００ 名以上跨境电子商务人才）为核心的跨境电子商

务支撑体系，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年均增长 ３０％以上，成为绍兴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能。

二、主要任务

（一）打造四大平台。

１．打造综合服务平台。按照“一点接入、一次申报、一站服务”原则，优化政府服务

资源，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海关、税务、外汇管理等部门信息互

换、数据共享和监管互认，提供企业备案、通关、结汇、免税申报、仓储物流、身份认证、金

融结算等环节一站式在线服务。引进第三方销售平台、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和网货供应

平台，探索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全程在线数字化服务。

２．打造产业园区平台。按照“一县（市、区）一园、错位发展、覆盖全市”原则，以产

业集群为基础，强化政策扶持，吸引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和人才入驻园区，高起点高标准

规划建设一批产业特色鲜明、功能配套完善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进一步加快中国

轻纺城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上虞跨境电子商务孵化园、嵊州云电子商务产业园发展，

新建越城（滨海）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诸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新昌跨境电子商务

产业园，打造集孵化、研发、运营、营销、设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载体。

３．打造核心优势平台。支持绍兴滨海新区推动跨境电子商务资源集聚，高标准建

设适应跨境电子商务网购保税进口、直购进口、一般出口、特殊区域出口等业务模式的

核心监管区域，打造功能齐全、手续便捷、辐射力强的跨境电子商务对外窗口。支持柯

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监管平台，培育引进一批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平台企业、物流企

业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支持诸暨经济开发区利用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袜艺特色

产业综合优势，发挥义新欧班列“诸暨号”跨境联通作用，培育电子商务新业态，打造进

出口新平台。

４．打造基础支撑平台。支持绍兴加快建设快件监管中心，积极争取建设国际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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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局，创新“快递出海”模式。加快推进 ５Ｇ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跨境电子

商务提供技术支撑。建设一批公共海外仓，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备货、海空转运、

仓储物流服务。支持有条件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在海外重点市场建设展示交易中心、

分销服务网络和物流配送中心，为跨境电子商务出口货物提供境外集成服务。

（二）构建六大体系。

１．构建主体培育体系。实施“绍兴制造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专项行动，加大跨境

电子商务平台招引力度，支持企业与第三方平台对接合作，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实

施跨境电子商务出口主体培育计划，引导外贸龙头企业、内贸电子商务企业拓展跨境电

子商务业务，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大卖家向平台型企业转型。实施跨境电子商务创业孵

化培育计划，鼓励有条件的区域规划改造现有载体，打造一批跨境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

地和众创空间。培育引进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服务商，构建完善的跨境电子商务服务

体系。实施本土跨境电子商务出口品牌培育计划，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进行国际商

标注册，培育壮大一批自主品牌。

２．构建信息共享体系。建立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跨境电子商务信息合作机制

和共享平台，打通信息壁垒，实现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电子商务企业之间信

息互联互通、数据共享，为跨境电子商务信息流、资金流、货物流“三流合一”提供数据

技术支撑。建立备案企业、商品信息库及各类平台交易、物流、通关、金融支付等数据

库，实现进出口全流程源头可溯、去向可查、风险可控、责任可究。

３．构建智能物流体系。融入全省大湾区和大通道建设，推进我省快递业“两进一

出”工程全国试点，整合提升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构建互联互通的物流智能信息系统、

衔接顺畅的物流仓储网络系统、优质高效的物流运营服务系统，实现物流供应链全程可

验可测可控，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高效便利的物流解决方案。

４．构建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利用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平台企业、物流企业等基础数

据，建立健全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诚信评价机制。海关、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根据各自

信用认证标准对企业进行信用认证，建立信用认证和第三方信用服务评价相结合的综

合信用评价体系。实施经营异常企业名录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公示制度，建立完善企

业信用约束和联合奖惩机制，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

５．构建统计监测体系。利用大数据分析，建立以申报清单、平台数据等为依据进行

统计、管理的新模式，建立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中心，探索全口径海关统计制度。建立

跨境电子商务监测分析机制，为政府决策、海关监管、企业经营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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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建立风险防控体系，构建风险信息采集、评估分析、预警处

置、复查完善等机制，保障网络安全、交易安全和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完善电子商务

检验监管机制，可采取包括第三方检验鉴定机构合格评定在内的各种措施，有效控制质

量安全风险。

（三）创新八大机制。

１．创新区际协同机制。发挥绍兴融杭联甬接沪的独特优势，积极打造杭绍甬跨境

电子商务综试区战略联盟。支持绍兴承接全省国际大空港、大海港、大陆港、大信息港

功能外溢效应，加快建设一批高品质跨境电子商务基础设施，集成创新一揽子政策，系

统优化一条龙服务，加快吸引国内外知名优质电子商务平台、集货企业、非银行支付机

构、人才实训机构到综试区集聚发展。

２．创新国际合作机制。发挥绍兴与日本、韩国、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优势，

建立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合作机制。利用承办中日韩“一带一路”工商大会、中非经贸合

作论坛绍兴峰会等契机，发挥学术机构、行业协会等的作用，加强与境外知名企业的合

作交流，支持日本、韩国、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电子商务平台在绍兴设立中国运营中心，建

设中日韩、中非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孵化园（众创空间）。以国际合作产业园建设为载

体，谋划建设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展示、销售采购中心。

３．创新工商融合机制。集成综试区政策优势和集群制造品质优势，创新集群制造

“品牌出海”模式，以省级产业集群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试点为重点，推广跨境电子商务

应用。引导黄酒、厨具、茶叶、机电等产业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推动境内制造商和境外零

售商直接对接，推动绍兴制造高端化、品牌化、定制化发展。深化纺织、服饰、伞具、领带

制品等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吸引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入驻，培育形成一批跨境电

子商务产业集聚区。支持传统制造业企业利用跨境电子商务转型升级，推动外贸企业

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重构传统外贸交易流程和采购体系。

４．创新平台联动机制。积极争取建设综合保税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推动重

大开放平台和试点深度融合。以布局集中、产业集聚、资源集约、功能集成为导向，加快

打造以新型贸易方式为特色，集研发、制造、市场、物流、金融等联动创新于一体的开放

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

５．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完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流动和激励机制，

构建政府、高校、企业多方联动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支持在绍高校（职校）

加强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和相关学科建设，深化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建设，依托在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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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建设跨境电子商务学院，筹建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实训基地，孵化大学生跨境电子商务

出口团队。积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高端人才招引，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产业联盟与人才

发展联盟，推进人才与企业、项目、资本的对接。加强与平台合作，探索线上线下结合的

培训新模式，实施万名跨境电子商务英才培训工程，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定制化培养

机制，培育一批符合本地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复合型、实务型人才。

６．创新业态培育机制。发挥绍兴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优势，以扩大跨境电子商务

“企业—企业”（Ｂ２Ｂ）出口为主攻方向，重点推动制造业企业在 Ｂ２Ｂ 业务方面先行先

试。创新支持平台注册、网络流量导入等政策扶持方式，推动制造业企业上网交易。建

立健全首次办理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税务、外汇业务的制造业企业专项辅导机制。积极

探索“制造业企业 ＋平台 ＋专业市场”的发展模式。以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试点城

市建设为契机，依托综合保税区建设，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线下”（Ｏ２Ｏ）展销综

合体，推动跨境电子商务新零售发展。

７．创新监管服务机制。进一步优化海关监管流程，全面推行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为

企业提供全流程、一站式、便利化服务。支持快递企业在绍兴设立供应链中心、快运中

心、云仓中心，推进“快递出海”。依托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创新符合跨境电子商

务特点的税收征管模式，推动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主体按规定办理涉税申报。综试

区内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试行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创新市场监管制度，优化进出口

商品质量溯源和退换货等机制，打响绍兴跨境电子商务质量品牌，建设跨境电子商务质

量安全试验区。

８．创新金融支持机制。支持在绍兴设立分支机构的外汇指定银行承担跨境电子商

务支付机构的功能，鼓励外汇指定银行的行内业务系统直接接入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

台数据库。委托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出口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经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备

案后，允许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开展关联主子账户业务，拓展资金结

算渠道。支持绍兴通过股权合作等方式争取第三方支付机构牌照、跨境支付牌照。鼓

励银行机构、支付机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探索开展线上融资、

担保、保险等互联网金融服务，鼓励保险机构创新适应跨境电子商务的新型保险种类，

开展电子商务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业务。创新外汇监管制度，简化贸易收付汇单证，

允许在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备案且实现订单、支付单、运单“三单合一”的境内电子商务

个体工商户开立个人外汇结算账户，自行收付汇，为个体工商户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贸易

提供便利。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使用跨境人民币结算规避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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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原则，建立省市联动推进机制。

省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对综试区建设重大政策、重大事项、重

大问题的统筹部署和协调。绍兴市要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工作保

障，扎实推进综试区建设。

（二）强化政策支持。省级有关部门要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加快制定

支持综试区发展的政策举措。绍兴市要结合实际复制推广前三批综试区建设的成功经

验，加快研究制定跨境电子商务促进政策，加大要素保障等支持力度。

（三）做好绩效评价。省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指导，适时对综试区

建设工作进行评估。绍兴市要向省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进展情况，

切实做好改革创新举措的风险评估和防范等工作。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
建设之江实验室等浙江省实验室的通知

浙政函〔２０２０〕６２ 号

各设区市和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区人民政府，省级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对标“重要窗口”新目标新定位，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全国一流水平和浙江特色的全域创

新体系，打造高素质强大人才队伍和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经研究，决定建设之江实验室、

良渚实验室、西湖实验室、湖畔实验室等 ４个浙江省实验室。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之江实验室等浙江省实验室要以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基地“预备队”

为目标，坚持突破引领、学科交叉、综合集成、国际一流的要求，聚焦平台性、综合性、交

叉性，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协同创新体系，整合一批重大科研基础设施，集聚和培养

一批国际一流人才团队，加快取得一批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成果，支撑引领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为我省打造“互联网 ＋”、生命健康、新材料世界科创高

地提供坚实保障。

二、主攻方向。由之江实验室牵头建设智能科学与技术浙江省实验室，发挥我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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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产业、数据和人才优势，围绕智能感知、智能网络、智能计算、大数据与区块链、智

能系统五大方向开展研究，形成智能科学基础前沿研究的核心高地，进一步提升在全国

智能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由浙江大学牵头建设良渚实验室（系统医

学与精准诊治浙江省实验室），集聚科技创新和临床优势资源，以系统与多组学研究和

疾病精准诊治研发为主线，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生命健康重大科创平台。由西湖

大学牵头建设西湖实验室（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浙江省实验室），突出代谢与衰老疾

病、肿瘤机制研究两大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转化应用和应急

医学研究，打造生命健康领域引领性高能级基础应用研究平台。由阿里巴巴达摩院牵

头建设湖畔实验室（数据科学与应用浙江省实验室），面向世界数据科学与应用领域最

前沿方向，开展基础研究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着力解决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共

通性、瓶颈性技术问题，加强对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化对

接融通的源头支撑，推动我省成为世界数字经济创新策源地。上述具体建设方案由省

科技厅印发。

三、政策支持。省科技厅要会同省级有关单位加强指导、管理和服务，完善政策措

施，定期开展绩效评价，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各牵头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在

人才引进培养、科技项目攻关、科研条件建设、科研经费支持等方面给予重点保障。所

在市、区政府要全力、联动支持，做好相关政策配套、建设保障和创新资源集聚等工作。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迁移保护
龙泉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曾氏宗祠的批复

浙政函〔２０２０〕６３ 号

龙泉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提请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曾氏宗祠进行迁移异地保护的请示》（龙

政〔２０２０〕５ 号）收悉。经研究，同意将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曾氏宗祠迁移异地保护。你市
—５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５ 期



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

规，完善文物迁移保护方案，落实各项保护措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２０ 年
浙江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２０〕３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２０２０ 年浙江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０２０ 年浙江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

２０２０ 年浙江省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以及省委十四届历

次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政府的决策部署，对标建设“重

要窗口”新目标新定位，认真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要求，深

入推进依法行政，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为全省“两个高水平”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

保障。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一）依法依规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贯彻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全力做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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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及时完善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地方性

立法及配套制度，加强临时性应急管理措施的合法性审查，构建疫情防控规章制度体

系。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依法实施各项防控和应急措施，建立健全

疫情防控应急预案。（责任单位：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落

实）加大对危害疫情防控行为的执法力度，加强对疫情防控涉及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

与监督。（责任单位：省司法厅、省市场监管局。列第一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加强涉

疫矛盾纠纷防范化解，协调联动解决因疫情产生的合同履约、企业债务等纠纷，依法妥

善办理涉疫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开展“防控疫情、法治同行”专项

宣传活动。（责任单位：省司法厅，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区〕政府）

（二）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个人和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全流程最多

跑一次，实施公务员职业生涯全周期管理“一件事”改革，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向机

关内部、公共服务、司法服务、中介服务等领域发展。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基层延

伸，加强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代办点建设，完善“就近能办”保障机制。

（责任单位：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落实）

（三）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好国务院下放事项承接和本

级事项梳理下放，全面清理目录、备案、认定、认证等管理措施，持续整治变相设置行政

许可行为。实施“减证便民”行动，推进“多证合一”“证照分离”“无证明化”等重点领

域改革。（责任单位：省司法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区〕政府）

（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实施优化营商环境“１０ ＋ Ｎ”行动，开展法治化营商环

境优化专项行动（２０２０ 年），完善投资项目在线平台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功

能，推进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全过程审批“最多 ８０ 天”，开展企业投资简易低风险小型项

目快速审批“最多 ２０ 个工作日”试点。（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省建设

厅，各市、县〔市、区〕政府）落实外商投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

进常态化企业开办全流程“一日办结”和地方设置涉企事项零许可。（责任单位：省商

务厅、省经信厅、省司法厅、省市场监管局，各市、县〔市、区〕政府）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健全市场主体平稳退出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反垄

断、反不正当竞争和涉企收费行为执法监管，改进反垄断执法，持续清理和废除妨碍统

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章和政策。（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

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落实）落实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浙江省民

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健全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机制，构建完善亲清政商关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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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强化行政合同签订和履行管理，加强行业信用监管。（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信厅、省司法厅，省级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落实）

（五）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事项接入政务服务 ２． ０

平台（涉密涉敏事项除外），实现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全过程监控、“好差评”闭环，

推动政务服务办件网上受理率达到 ８０％。迭代升级“浙里办”“浙政钉”等 ＡＰＰ，抓好

场景模式下多业务协同“一件事”，加快打造“掌上办事之省”“掌上办公之省”。建好

公共数据平台 ２． ０，加快公共数据开放和应用，打通数据共享通道。（责任单位：省大数

据局，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区〕政府）

（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加快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服务、食品安全等领域发展，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责任单位：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区〕政府按职责分

工落实）开展公共法律服务“十百千万”提升专项行动，整合法律服务资源，建成覆盖全

业务、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责任单位：省司法厅、省财政厅）长效推进“名所名品

名律师”培育工程，开展“扬帆行动”，强化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培育和高水平涉外

法律服务机构建设。（责任单位：省司法厅、省商务厅）

二、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一）健全行政立法机制。坚持科学立法，充分发挥专家咨询论证、第三方评估等

作用，切实提高立法质量。坚持民主立法，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完善立法草案公

开征求意见机制，积极发挥立法工作民营企业联系点、立法志愿者等作用，利用数字化

手段扩大公众参与立法。坚持依法立法，严把立项、起草、报审、审议、备案等重点环节。

（责任单位：省司法厅，省级有关部门，各设区市政府）

（二）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推动《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出

台，推进《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亚运会标志保护等政府规章

制定，强化公共卫生制度建设。加大创制性立法力度，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

规。加大立法工作宣传力度。（责任单位：省司法厅，省级有关部门，各设区市政府）

（三）强化省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推动全省行政规范性文件信息管

理系统三级贯通，加大省政府规章清理工作力度，围绕推进机构改革、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等重点工作开展立法后评估。（责任单位：省司法厅，省级有关部门）

（四）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的实施意见，完善“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专业执法 ＋联合执法”行政执法体系。整合综

合行政执法事项，发布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编制监管事项清单、处罚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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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边界清单，督促各地、各部门划转执法事项。探索建设联合执法协调指挥平台。召

开全省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现场推进会，调研起草《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推进基

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依法明确执法主体地位。推广基层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将改

革向园区（功能区）延伸，逐步推进乡镇（街道）、园区（功能区）一支队伍管执法。（责

任单位：省综合执法办，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区〕政府）

三、健全重大行政决策机制

（一）部署开展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化管理专项行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清单

指引，将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化管理工作纳入法治政府考核，开展重大行政决策执行情况

专项检查。（责任单位：省司法厅，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区〕政府）

（二）提升依法行政决策能力。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优化公众

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公职

律师履职、激励和保障机制。开展乡镇（街道）法治政府建设专项行动，健全乡镇（街

道）法制审核机制，推进基层合法性审核全覆盖。（责任单位：省司法厅，省级有关部

门，各市、县〔市、区〕政府）指导编制拆迁、拆违和美丽城镇建设等涉法政府事务清单，

依法规范涉法政府事务共性问题。（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按职责分工落

实）

（三）强化行政决策规范化建设。严格规范行政决策调整程序，健全行政决策执行

问题反馈机制和决策后评估制度，建立重大行政决策档案管理制度。（责任单位：省政

府办公厅、省司法厅，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区〕政府）

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深化行政执法监督规范化试点建设，开展行政执法

监督“正法直度”专项行动。加强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推进基层队所建设，培育基

层行政执法监督最佳实践。（责任单位：省综合执法办，各市、县〔市、区〕政府）推进行

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加强行政执法案例

指导，推进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建设，开展执法不严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建立行

政执法评议制度，开展社会满意度评价和第三方评估。（责任单位：省综合执法办，省

级有关部门）加大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地方金融、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

执法力度。（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省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落实）

（二）优化和改进行政执法方式。推进全省统一行政执法监管平台建设和应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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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双随机”监管事项覆盖率达到 １００％，跨部门联合“双随机”监管事项占比达到 ５％，

现场执法的掌上执法率达到 ９０％。（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大数据局、省综合执

法办，省级有关部门）建设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数字化平台，实现食品安全风险预警监

测、处置评价、多元治理。（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级有关部门）深化特种设备安

全风险防范预警系统建设，在教育、医疗、交通运输、邮政、生态环境、药品监管等重点领

域探索非接触式智能化监管应用。（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教育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省药监局、省邮政管理局，各市、县〔市、区〕政府按职

责分工落实）推进轻微违法事项告知承诺制、“教科书式”执法和非现场执法，推广执法

监管环节“综合查一次”，探索适合新经济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模式。（责任单位：省

综合执法办，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区〕政府）

五、加强行政权力监督制约

（一）完善行政权力运行监督。健全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机制，认真办

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持续完善各类监督方式。（责任单位：省级有关部门，

各市、县〔市、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落实）支持法院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认真落实司法

建议和检察建议。（责任单位：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落实）

建立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完善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管理体制，

强化审计整改责任。（责任单位：省审计厅，省级有关部门）

（二）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深

化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制度，有效规制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行为，提升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水平。（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

区〕政府）

（三）加快公共信用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信用“５３１Ｘ”工程，完善全省一体化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功能，推进公共信用信息应用联动。（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大数

据局，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区〕政府）建立行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优化行业信

用监管评价（预警）模型，完善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

委、省大数据局，省级有关部门）建设网络交易监测平台，有效惩戒网络交易违法失信

行为。（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大数据局，省级有关部门）

六、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一）健全依法化解纠纷机制。强化“基层治理四平台”建设，推进省级部门基层治

理数据归集共享，着力构建“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县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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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新模式。（责任单位：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落实）加强

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规范化建设，努力实现群众反映诉求、化解矛盾“最多

跑一地”。实施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三年行动计划，推进人民

调解工作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智能化、品牌化建设。积极参与诉源治理工作，大力

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机制，逐步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加

强专职人民调解员配备和培训。（责任单位：省司法厅，省级有关部门）

（二）推进行政复议应诉工作规范化。认真贯彻中央《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深

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探索建立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在县（市、区）全面推进行政复议

规范化建设。推进省市县三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切实有效运行。认真办理行政复议案

件，发挥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作用，加大对违法或不当执法行为的纠错力度。（责

任单位：省司法厅，各市、县〔市、区〕政府）提高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加大

行政机关败诉案件通报力度，力争全省行政争议发案量、败诉率“双下降”。（责任单

位：省司法厅，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区〕政府）

（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严格落实“谁执法谁

普法”普法责任制，努力构建社会大普法格局。（责任单位：省司法厅，省级有关部门）

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传，打好“七五”普法收官战，研究谋划“八五”普法规

划，充分发挥宪法公园、法治文化长廊等阵地作用。组织开展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申报工作，全面完成《浙江省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提出的目标任务。（责任单位：省司法厅，各市、县〔市、区〕政府）

七、夯实法治政府建设保障

（一）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推动各级政府在党委领导下，谋划和落实好

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主动向党委报告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切实履行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

度工作计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同奖惩。（责任单位：各

市、县〔市、区〕政府）研究制定《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责任单

位：省司法厅，省级有关部门）

（二）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组织行政执法人员法律法规专题培训，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制定实施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清单，不断完善

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公务员学法用法制度。（责任单位：省司法厅，省级有关部门）

（三）强化考核评价和督促落实。落实《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

—１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５ 期



做好中央法治政府建设实地督察反馈整改工作，常态化推进各级政府和部门向社会公

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责任单位：省司法厅，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县〔市、

区〕政府）完善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机制。培育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典型和县

乡法治政府建设最佳实践，深化法治县（市、区）建设。（责任单位：省司法厅，各市、县

〔市、区〕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２０〕３２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７ 日

浙江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

为贯彻落实国家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部署，加快建立高质量、现代化的新

型基础设施体系，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聚焦数字基础设施、智能化基础设施、创新型基础设施三大重点方向，按照三年见

成效的要求，实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万亿计划（“ＮＩ１００００ 计划”），努力成为“重要

窗口”的标志性成果。

—２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５ 期



———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投资领先的标杆省份。到 ２０２２ 年，全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规模比 ２０１９ 年增长 ２ 倍以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累计完成投资近万亿元。投资结构

显著优化，新型基础设施占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比 ２０１９ 年翻一番，新型基础设施全生

命周期整体效益迈向全国领先行列。

———建成领先的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到 ２０２２ 年，率先建成以自主安全可

控、自主深度算法、超强低耗算力、高速广域网络和互通数据平台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

基础设施，夯实数字浙江基底，推动全域智慧化发展。建成 ５Ｇ 基站 １２ 万个以上，大

型、超大型云数据中心 ２５ 个左右，率先完成双千兆宽带网络布局，建成国家（杭州）新

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打造领先的基础设施智慧化融合应用。全面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文教

卫体等传统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实现重点领域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提升 ２０％以上。聚

焦公共治理、生态环境、交通物流、清洁能源、幸福民生等重点方向，开展一批基础设施

智慧化融合应用。

———建设领先的新型基础设施产业链生态。数字技术核心领域的大科学装置、重

大科研装置、产业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建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新型基础设施产业链，培育 １０ 个以上产业基地、１００ 家以上标杆企业、１００ 家以上高能

级创新平台，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新型基础设施生态。

二、主要任务

（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行动。

１ 高质量建设 ５Ｇ网络。鼓励 ５Ｇ基站共建共享，优先开展中心城区、交通枢纽、生

产基地等重点区域网络建设，重点打造杭州亚运会、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等 ５Ｇ 应用工

程，加快推进 ５Ｇ网络从主要城市向重点乡镇延伸，实现连片优质覆盖。到 ２０２２ 年，实

现乡镇以上 ５Ｇ信号全覆盖。

２ 优化布局云数据中心。优先支持杭州、宁波、温州、金义等都市区做大做强大数

据中心，争取建设国家级区域型数据中心。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电信企业等开展绿色

节能、高效计算的区域型云数据中心建设。到 ２０２２ 年，全省建成大型、超大型云数据中

心 ２５ 个左右，服务器总数达到 ３００ 万台左右。在数据量大、时延要求高的应用场景集

中区域部署边缘计算设施。

３ 推动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下一代互联网（ＩＰｖ６）规模部署，推动向设

区市延伸和应用试点建设，显著提升 ＩＰｖ６ 活跃用户数和流量占比。布局大容量光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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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传输系统，加速光纤网络扩容，优化骨干网络结构，推进我省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

通道建设运营，到 ２０２２ 年，率先完成双千兆宽带网络布局。推进国家（杭州）新型互联

网交换中心建设。推进量子通信城市间干线和中心城市城域网等商用网络建设，打造

量子通信商业化标杆。

４ 加快物联网设施建设。统筹 ５Ｇ、４Ｇ和窄带物联网（ＮＢ － ＩｏＴ）协同发展，加快推

进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普及 ＩＰｖ６ 和标识解析体系在物联网中的应用，建立物联

网感知设施标识和编码标准规范，完善物联网工控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功能。加强长三

角区域合作，推进面向物联网的“感存算一体化”超级中试中心建设。

５ 加快人工智能融合平台建设。搭建新一代高性能人工智能开源框架、公共计

算、数据开放等平台，深入推进“城市大脑”、智能感知等国家级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平台

建设。建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模拟仿真测试平台和车路协同云平台。加快推进杭

州、德清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到 ２０２２ 年，建成全国领先的新一

代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引领区。

６ 加快卫星时空信息服务设施建设。推进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建设，

建成全天候、高精度、高并发、大容载服务系统，为系统授时、精准定位、数据处理等提供

基础服务。支持企业参与国家低轨通信卫星、地面信息港项目，建设卫星互联网地面设

施，加快“互联网 ＋航天 ＋通信”融合创新，打造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

７ 推进区块链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区块链和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５Ｇ 等

前沿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集成创新，基本形成通用的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国产区块

链服务平台，打造区块链大数据共享、协同、管控平台，完善区块链发展综合治理体系。

（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广

电局、之江实验室、省大数据局、省能源局、省通信管理局，各市、县〔市、区〕政府。列第

一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二）整体智治设施建设行动。

１ 建设智慧公共数据平台。推进“浙里办”“浙政钉”功能集成提升，实现省级部

门 １００％业务系统上云。迭代升级省市公共数据平台，完善全省公共数据目录，加快建

设“数据高铁”，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和应用创新。建立分布式、跨层级的公共数据

平台网络体系，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数据管理制度，打造数字长三角。

２ 完善智能化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智慧高效的公共卫生安全网络，构建省级公共

卫生监测预警指挥系统和智慧决策平台。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药品风险精密智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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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全过程追溯体系。高标准建设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实现全省疑难危重传染病集

中诊治和远程会诊。建设省域院前急救 １２０ 云平台和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创伤应急救

援中心。

３ 建设智能化应急管理和救援设施。推进覆盖全省的风险感知骨干网络建设，逐

步建成应急管理风险数字地图。设立省级、区域应急物资储备流通中心，形成多中心布

点、省市县分级、全省域覆盖的保障网络。建设全省 ３７０ＭＨｚ应急管理专用窄带数字集

群，实现应急救援重点区域信号覆盖。到 ２０２２ 年，建成 ５ 个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４ 推进“城市大脑”建设。深化“城市大脑”杭州样板，各设区市“城市大脑”通用

平台基本建成。整合吸收和迁移升级各领域建设成果，创新开发融合型场景应用。建

设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感知设备统一接入、集中管理和感知数据共享利用。加快

多功能智慧杆建设。统筹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数字化建设。

５ 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建成浙江乡村智慧网框架，建设全省农业农村大数据专题

库，加快信息进村入户整省推进示范工程建设，实现益农信息社行政村全覆盖。建设农

村宅基地管理信息平台和扶贫数字化管理系统，深化“基层治理四平台”建设。推进乡

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融合村务管理、资源资产管理、环境治理、垃圾分类监测等功

能。实施渔船精密智控能力建设工程。

（责任单位：省大数据局、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教育厅、省公安

厅、省财政厅、省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管理厅、省粮食物资局、

省药监局、民航浙江安全监管局，各市、县〔市、区〕政府）

（三）生态环境设施智能化建设行动。

１ 推进智能化城乡环保设施建设。迭代升级全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协同管理平

台和气候变化研究交流平台。加强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建设，深化环境

质量监控网络设施建设，到 ２０２２ 年，实现全省主要污染物 ８５％以上污染负荷有效管

控，建成 １８ 个大气环境监测功能站、１５４ 个城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新建 １００ 个国

控、省控断面水质自动站，实现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全覆

盖。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设施数字化建设。

２ 推进智能化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覆盖全省水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河湖

库保护、水事务监管、水政务协同等领域的水利感知体系建设，建设数字水利工程。建

设全省统一的水利数据中心，升级水利“一张图”。迭代建设水管理平台和钱塘江流域

防洪减灾数字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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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推进智能化海洋设施建设。围绕国家智慧海洋工程舟山群岛区域试点，加快推

进海洋基础设施统建共享。探索建立海洋信息能源骨干网，建设海洋综合立体观测网

和海洋大数据中心。开发可长期运行的感知网络系统，提供长时序环境数据。建设海

上工程与科考保障基地，完善海洋装备支撑体系。

４ 推进智能化气象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智能气象观测设施建设，到 ２０２２ 年，新建

１５００ 个地面自动气象站，改建 ３５ 个高空气象垂直廓线站，新建 ６ 部 Ｓ波段新一代天气

雷达和 １６ 部 Ｘ波段局地警戒雷达。建成智能网格预报业务系统，到 ２０２２ 年，智能网格

预报产品水平分辨率达到 ２ ５ 公里。建设智慧气象服务平台，实现信息精准靶向发布。

（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省水利厅、浙

江海事局、省气象局，各市、县〔市、区〕政府）

（四）交通物流设施智能化建设行动。

１ 积极推动智能化交通设施建设。推进智慧公路建设，到 ２０２２ 年，基本完成杭绍

甬、杭州绕城西复线等智慧公路试点建设阶段任务，探索启动杭州萧山机场高速公路等

智能化改造，加快智慧高速云控平台建设。推进港口智慧化，实施梅山港区等一批大型

集装箱码头自动化改造。建设智慧机场，实现无纸化一证通关、行李跟踪定位、登记智

能引导、自动接驳等服务功能。推进智慧枢纽城市建设，加快布局城市智慧交通平台。

鼓励各地创新性开展数字交通工作。

２ 大力发展智慧物流设施。加快智慧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推动物流园区、大型仓

储基地等智慧化改造。开展全省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试点，完善提升园区全方位感知基

础信息化设施。完善全省应急储备、冷链物流、邮政快递分拨处理、城乡配送等物流设

施网络布局，推动区域间和行业内物流信息共享。构建国际智能快递骨干网，支持国际

快递骨干企业合作组建国际分拨网。完善智能末端配送设施，发展无接触配送，加快智

慧物流设施终端布局，力争实现城镇社区和行政村全覆盖。

３ 强化交通设施智能化融合创新。支持嘉善推进数字交通规划和建设。因地制

宜建设旅游轨道交通线，探索推进高速磁悬浮、单轨、管联网等新制式布局。建设车路

协同车联网和智慧道路，建成杭州湾、德清、嘉善等一批自动驾驶封闭测试场。建设通

航飞机和无人机起降点等设施。加快推动智慧交管大数据应用，建设城市级共享停车

平台。加大地下空间开发力度，推进城市地下通道、地下物流、枢纽、以公共交通为导向

（ＴＯＤ）综合体等设施建设。

（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公安厅、省建设厅、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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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厅、省商务厅、省人防办、省邮政管理局、省交通集团、省海港集团、省机场集团、民

航浙江安全监管局，各市、县〔市、区〕政府）

（五）清洁能源设施智能化建设行动。

１ 建设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建设高适应性骨干网架，进一步提升输电网、配电

网的智能化水平。打造源网荷储友好互动系统平台，开展需求侧管理。建成白鹤滩—

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建成宁波越瓷变等电网侧、萧山发电厂电化学储能电站等电源侧

储能项目。有序推动一批智慧电厂建设和存量电厂智慧化改造。到 ２０２２ 年，初步建成

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统调电厂智能化改造率达到 １０％以上。

２ 加快综合能源服务设施建设。推进不同类型综合能源服务设施建设，加快建设

嘉兴港独山港区、梅山绿色智慧能源物联网综合试验区等项目。基于智慧能源运行云

平台，构建能源形态协同转化、集中式与分布式能源协同运行的综合能源网络。继续推

进综合供能服务站建设，加快推进氢能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大力推广“多表合一”。到

２０２２ 年，建成 １—２ 个大型园区综合能源服务设施，累计建成综合供能服务站 ８００ 座左

右，建成加氢站 ３０ 座以上。

３ 加快布局充电桩网络及平台。推进充电基础设施物联网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快

实现智能服务和自用充电桩智能有序充电。开展新能源汽车无线充电设施试点建设。

到 ２０２２ 年，全省建成智能公用充电桩 ４ 万根左右、自用充电桩 ２０ 万根以上，力争建成

１—２ 条无线充电线路。

４ 加快智能化油气设施建设。建设韧性智慧油气管网，到 ２０２２ 年，建成天然气智

能调度平台和监控系统，新增 ６００ 公里以上智能气网、近 ５００ 公里智能油网，在役油气

管道智能化改造全部完成，天然气门站和调压站等站场智能化改造完成 ５０％以上。加

快推进城市燃气系统智能化改造，建设城市燃气综合数字监管平台。推进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登陆中心和在役 ＬＮＧ接收站智能化建设。加快浙江自贸试验区油气全产业链

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

（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

运输厅、省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机关事务局、省电力公司、省能源集团、中石化浙江

分公司，各市、县〔市、区〕政府）

（六）幸福民生设施智能化建设行动。

１ 加快智慧健康设施建设。加快建设浙江“健康云”，形成医疗健康大数据中心。

加快推进智慧医院建设，完善医用机器人、智能辅助诊断、人工智能辅助药物开发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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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应用的基础支撑。持续推进省域看病就医“一件事”“掌上办”“一码通”。加快建成

全省医疗保障系统核心业务骨干网络、医疗保障专属行业云，新建全省医疗保障信息平

台。加快推进数字药监数据集成平台、三医联动“药 ＋”平台、互联网药品净网平台建

设。利用区块链技术强化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到 ２０２２ 年，完成全省大中型体育公

共场馆智慧化改造。

２ 加快智慧教育设施建设。深化之江汇教育广场建设，形成基于多模态交互的教

育应用新范式。探索架构具备弹性计算和边缘计算能力的教育云平台，建设基础数据

支撑及开放平台。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智慧云平台，提供数据驾驶舱、教学能力、学

习发展等可视化数据服务。实施中小学智慧校园和新型教学空间普及工程，基本建成

高效协同、开放共享的智慧教育体系。

３ 加快智慧养老设施建设。建成全省统一的“浙里养”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

一批智慧养老院，打造社区智慧居家养老模式，推进家庭适老化、智慧化改造。到 ２０２２

年，“养老云”数据基本覆盖市场主体、从业人员和 ８０％以上老年人，每个市县至少建有

１ 家智慧养老院。

４ 加快智慧文旅设施建设。推进现有文化场馆和资源的数字化改造，探索建设一

批智慧博物馆，增强沉浸式消费体验，强化云计算、虚拟现实（ＶＲ）／增强现实（ＡＲ）、全

息成像、移动穿戴设备等应用的基础支撑，推进智能亚运建设。推进智慧文旅咨询服务

进社区、进高速公路服务区、进文博场馆。完善“浙里好玩”智慧旅游综合服务平台，整

合智慧文化云平台。培育打造“信用游浙江”“非遗传承”“全域旅游综合治理”“刷脸

游浙江”等一批文旅应用场景，接入“浙里办”移动端（ＡＰＰ）。到 ２０２２ 年，培育 １５ 个省

级数字文旅先行区，打造 ３０ 家智慧旅游景区。

５ 加快智慧社区设施建设。推广应用未来社区信息模型（ＣＩＭ）平台，集成数字化

规划、设计、征迁、施工管理。加快建设未来社区智慧服务平台，全方位支撑未来社区九

大创新场景应用。到 ２０２１ 年底，培育建设未来社区省级试点 １００ 个左右，２０２２ 年全面

复制推广。统一全省智慧安防建设标准，推进以“雪亮工程”为龙头的智能感知体系建

设，到 ２０２２ 年，全面建成“智安小区”。

６ 加快智慧金融设施建设。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基础，不断创新

金融服务产品和模式。加快传统金融机构智能化转型、新型金融机构科技化应用。支

持杭州建设国际金融科技中心。推进浙江国际油气交易中心数字化交易平台建设。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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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省体育局、省医保局、之江实验室、省大数据局、省药监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

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杭钢集团，各市、县〔市、区〕政府）

（七）重大科研设施建设行动。

１ 大力推进大科学装置建设。支持科研机构围绕“互联网 ＋”、生命健康、新材料

等核心领域，培育建设新型智能计算、超级智能感知、社会治理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安全

等大科学装置。建设大规模、通用化、高拟合的新一代工业互联网系统信息安全大型实

验装置，争取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谋划建设生命健康、新材料领域的大科学装

置。

２ 积极推进国家和省实验室建设。支持之江实验室建设智能计算国家实验室，打

造智能计算的基础核心优势。围绕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材料科学等重点领域，高水平

建设若干突破引领、学科交叉、综合集成、国际一流的省实验室。到 ２０２２ 年，力争建设

国家实验室 １ 家，作为国家实验室重要结点单位 １—２ 家，建设省实验室 １０ 家。

３ 加快推进工程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快建设国家和省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重点推动感染性疾病等 ３ 个国家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新建 ３０ 家省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布局建设省应急医学研究中心（科创中心）和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建立疫苗、血液制品批签发实验室。整合优化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资源，建设省

卫生检验检测与病毒研究所。

（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卫生健康委、之江

实验室、省药监局、浙江大学、西湖大学，各市、县〔市、区〕政府）

（八）产业创新平台建设行动。

１ 加快布局建设重点领域创新平台。面向“云、网、芯、屏”数字经济四大关键领

域，重点发展集成电路创新中心及公共服务平台、先进芯片产业创新中心、５Ｇ技术应用

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面向生命健康产业和生物技术发展等重点领域，支持建设生物

医药、医疗器械检验检测及产业化等公共创新服务平台。支持杭州、宁波、绍兴等建设

生物产业、工业互联网、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领域国家产业创新中心。面向智能制造、

前沿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提升和优化研发平台及公共

测试平台，同步推进产业化项目落地。面向航天等民用空间基础设施领域，加快创新平

台布局。

２ 积极打造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和场景落地，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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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创新服务能力建设，打造集技术研发、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功能于一体的

重点领域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到 ２０２２年，建成标杆型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２０个以上。

（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

健康委、省药监局，各市、县〔市、区〕政府）

（九）产业融合发展行动。

１ 做大做强新基建产业链。围绕网络通信、先进计算、柔性电子、网络安全、下一

代集成电路、泛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推进建链工作，着力形成标志性科技

成果和创新产品。围绕新兴产业推进补链工作，重点落实大数据软硬件系统解决方案，

打造“杭州区块链之都”。围绕基础产业推进强链工作，重点发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

５Ｇ移动通信、智能传感、高端服务器等产业。着力培育数字安防、云计算大数据和电子

商务 ３ 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建成商业航天、清洁能源、前沿新材料等 １０ 个以上新型

基础设施产业基地。做大做强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培育发展一批有特色的细分领域

头部企业，形成 １００ 家以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标杆企业。

２ 加快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应用。构建“１ ＋ Ｎ”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建设一批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开发集成工业 ＡＰＰ ５ 万款以上，工业信息工程服务资

源池规模达到 ２００ 家，实现全省工业主要行业工业互联网应用全覆盖。建成省级工业

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实现对全省工业互联网安全风险的实时感知和精准研判。

每年建设百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培育形成 ５００ 家省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打造

一批未来工厂。

３ 积极推进高端产业平台数字化建设。推进“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服务业高能

级平台、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等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技术在各类开发区、高新园区、特

色小镇、小微企业园及产业集群中的应用。持续深化 １０１ 家省级数字化试点园区建设，

加快构建园区生产性、生活性服务数字化体系。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商务厅、省大数据局、省通信管理局，各

市、县〔市、区〕政府）

（十）应用场景创新行动。

１ 建立应用场景“空间站”。以应用为导向，充分挖掘市场潜能，积极拓展新型基础

设施应用场景。构建开放融合、创新协同的生态圈，聚焦应用场景的挖掘创新，打造未来

场景“空间站”，定期公布面向商家（２Ｂ）、面向客户（２Ｃ）、面向政府（２Ｇ）领域十大高频应

用场景供需清单，以应用带动集成，推动成果转化落地、产品集成创新和融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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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创新应用场景供给方式。聚焦关键领域，打造城市未来场景实验室。组建场景

应用产业联盟，支持企业对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融合创新的应用场景进行实测和市

场验证。加大示范推广，打造应用场景“知识产权（ＩＰ）”。坚持包容审慎原则，支持民

营企业开发应用场景。

３ 推广应用场景最佳实践。打通应用场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以“数据应用渗

透率论英雄”“数据质量论英雄”“数据价值转化论英雄”为导向，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

廊等重点区域先行试验，建立创新应用场景孵化平台和实践区。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教育厅、省交通运输厅、省生态环境厅、省

卫生健康委、省大数据局，其他省级有关单位，各市、县〔市、区〕政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在省深化数字浙江建设领导小组框架下，加强对推进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统筹协调。省发展改革委和省经信厅负责日常协调工作，省级

相关单位加强对各地工作推进的督促指导。各市、县（市、区）政府要建立相应工作推

进机制，加强重大项目招商引资，研究出台相关支持政策。（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信厅、省科技厅，其他省级有关单位，各市、县〔市、区〕政府）

（二）强化规划项目支撑。高质量编制“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优化新型

基础设施规划布局。深化省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形成“精密智控”的规划数据

库。加大力度谋划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滚动实施一批引领性、带动性和标志性

项目，项目推进情况纳入全省扩大有效投资考核。研究建立统计体系和评价体系，创新

项目数字化管理。启动“工程云”建设，探索推行全过程工程咨询模式。（责任单位：省

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统计局、省人防办、

省通信管理局，各市、县〔市、区〕政府）

（三）加强数据安全共享。推进数据开放共享，动态形成数据清单。建立健全政府

数据的开放机制、企业数据的交换机制、个人数据的保护机制、数据交易的利益机制。

强化网络安全建设和管理，推进安全密钥技术应用，推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产

品国产化替代。明确数据产权界定，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管理和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

护等相关制度。强化标准的规范和引领作用，推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等领域

数据标准化。（责任单位：省大数据局、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公安

厅、省市场监管局）

（四）强化要素保障。各地要将省级分解的能耗增量指标按比例用于新型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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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项目建设。腾退出的用能指标由项目所在地按比例实施激励奖励。支持地方开展用

能权跨区域交易。推动 ５Ｇ基站、数据中心参与电力市场直接交易，分批开展 ５Ｇ 基站

直供电改造。对用地面积小、需多点分布的 ５Ｇ基站及配套边缘计算机房，可采取配建

方式供应土地。建立新型基础设施投融资服务平台，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

以及商业银行，给予优惠信贷支持。支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依规用于新型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鼓励开展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ＲＥＩＴｓ）试点。（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

经信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能源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

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各市、县〔市、区〕政府）

（五）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开展 ５Ｇ基站审批“一件事”改革，着重建立联合踏勘、批

量审批、限时审批的常态化机制。将 ５Ｇ 移动通信接入作为投资项目开工建设的配套

服务。加快开放办公楼宇等公共区域支持 ５Ｇ 通信建设，有效利用各类社会杆（塔）资

源。加快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平台等向高端科研机构开放力度，加强新型基础设施重点

领域的科研成果攻关和转换。着力解决数字创新人才紧缺问题，探索高效灵活的人才

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和保障政策。对新引进的全球顶尖数字技术企业和领军人

才给予奖励和资助。（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人力社保厅、

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机关事务局、省能源局，各市、县〔市、区〕政府）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
《浙江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试行）》的通知

浙自然资规〔２０２０〕８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为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维护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保

障经济社会发展合理用地，经省政府同意，现将《浙江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试行）》印

发给你们，请各地遵照执行。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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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试行）

为加强土地征收管理，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维护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

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合理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

定，经省政府同意，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征地批前程序

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组织开

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工作。

（一）发布土地征收启动公告。市、县（市）人民政府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情形，确需征收土地的，在市、县（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

土地征收启动公告，同时在拟征收土地的乡镇（街道）、村（社区）、村民小组所在地张

贴，公告期限不少于 １０ 个工作日。土地征收启动公告应包括土地征收范围、征收土地

目的、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安排等，通知有关部门在拟征地范围内暂停办理户口迁入、分

户、房屋交易、翻（扩）建、装潢、核发营业执照、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不正当增加补偿费

用的行为。发布土地征收启动公告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拟征收土地范围内

抢种抢栽抢建，违反规定抢种抢栽抢建的，不予补偿安置。

（二）土地现状调查。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拟征收的土地现状调查工

作。土地现状调查的内容包括土地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含权属、面积

等）、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权属、种类、数量等信息。

（三）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征收土地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制定处置预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可结合项目立

项审批、规划选址、环境影响评价等前期工作一并进行。

（四）编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

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组织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编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包括土地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土地目的、补偿标准、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

等内容。

（五）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拟定后，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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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同时在拟征收土地的乡镇（街道）、村（社区）、村民小

组所在地予以公告，听取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

系人的意见，公告时间不少于 ３０ 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应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一并公

告。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建设项目拟征收土地范围图；

２．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３．申请听证事项；

４．补偿登记期限；

５．异议反馈渠道；

６．法律法规和本规定规定的其他事项。

公告期满后，应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回执函，回执函中应包括征求意见情况。

（六）征地听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半数以上（不含半数）成员认为征地

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召开听证会。市、

县（市）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也可以组织召开听证会。

市、县（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听证会情况，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并对外发布。

（七）补偿登记。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

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相关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到公告指定的单位、

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以土地现状调查和公

示结果为准，应将结果交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签字确认。

（八）签订协议。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或者指定的乡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等其他单位与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林地使用权人、

宅基地使用权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等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个别确实难以达成协议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在申请征收土地时，如实说明

未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具体情况及保障其合法权益的措施。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

人、使用权人未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比例不得超过应当签订协议总数的 ８％。

（九）落实有关费用。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拟征收土地的土地

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费用以及社会保障

费用进行测算，及时落实有关费用，保证足额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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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地报批

（十）征地报批。征地前期工作完成后，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逐级提出土地征收申请，申报材料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征地申报材料经逐级审

核，上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经国务院或省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

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手续。

三、征地批后程序

（十一）土地征收公告。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及

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用途、范围、面积以及救济途径等内容在市、县

（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同时在拟征收土地的乡镇（街道）、村（社区）、村民小组

所在地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不少于 １０ 个工作日。

对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个别未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市、县（市）人

民政府应当依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补偿登记结果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

（十二）实施土地征收。市、县（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收到土地征收批准文件之

日起 ３０ 日内下达参保名额。市、县（市）人民政府按要求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

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费用，组织实施土地征收。

（十三）土地交付。补偿到位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及时交付被征土

地。

本规定有效期 ５ 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国务院和省政府已经受理的用地报批

项目，土地征收程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２００４ 年修正版）和原土地征收

程序执行。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实施的土地征收项目，土地征收程序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２０１９ 年修正版）和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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